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重訴字第305號

原      告  靖海綠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璟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佩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

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

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惟於

民事訴訟法定有專屬管轄之訴訟，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

28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26條分有明文。故除專屬管轄

外，因雙方當事人之合意，使本無管轄權之法院因而有管轄

權，本有管轄權之法院即喪失管轄權，合意管轄一經約定，

原告即應向合意管轄之法院起訴，不得向他法院起訴。從

而，當事人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者，如具備上開法定要

件，當事人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關於合意管轄之規定，除

專屬管轄外，得排斥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最高法院99年

度台抗字第110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原告依兩造間簽立之太陽光電裝設協議書（下稱

系爭契約）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及履約費用共

計新臺幣1,624萬5,000元，而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倘

因本協議涉訟，雙方同意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並以臺灣高雄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補字卷第22頁），參照上

揭條文及說明，本件既非專屬管轄之訴訟，受訴法院則受兩

造上開合意管轄之拘束，即應排斥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兩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造合意管轄之約定。從而，本件訴訟自應由臺灣高雄地方法

院管轄。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係違誤，爰依職權

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偉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書記官　林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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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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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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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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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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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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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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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ify-pa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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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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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7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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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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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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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重訴字第305號
原      告  靖海綠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璟諭  




被      告  陳佩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惟於民事訴訟法定有專屬管轄之訴訟，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26條分有明文。故除專屬管轄外，因雙方當事人之合意，使本無管轄權之法院因而有管轄權，本有管轄權之法院即喪失管轄權，合意管轄一經約定，原告即應向合意管轄之法院起訴，不得向他法院起訴。從而，當事人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者，如具備上開法定要件，當事人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關於合意管轄之規定，除專屬管轄外，得排斥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10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本件原告依兩造間簽立之太陽光電裝設協議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懲罰性違約金及履約費用共計新臺幣1,624萬5,000元，而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倘因本協議涉訟，雙方同意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並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補字卷第22頁），參照上揭條文及說明，本件既非專屬管轄之訴訟，受訴法院則受兩造上開合意管轄之拘束，即應排斥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兩造合意管轄之約定。從而，本件訴訟自應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管轄。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係違誤，爰依職權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偉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書記官　林耿慧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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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陳佩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

    依職權以裁定移送於其管轄法院；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

    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惟於

    民事訴訟法定有專屬管轄之訴訟，不適用之，民事訴訟法第

    28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26條分有明文。故除專屬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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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新臺幣1,624萬5,000元，而依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倘

    因本協議涉訟，雙方同意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並以臺灣高雄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補字卷第22頁），參照上

    揭條文及說明，本件既非專屬管轄之訴訟，受訴法院則受兩

    造上開合意管轄之拘束，即應排斥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兩

    造合意管轄之約定。從而，本件訴訟自應由臺灣高雄地方法

    院管轄。原告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起訴，顯係違誤，爰依職權

    將本件移送於該管轄法院。

三、依民事訴訟法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王偉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書記官　林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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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民事訴訟法28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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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書記官　林耿慧





